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軍簡字第2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典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典士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

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

刑貳年，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

元。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2行「上兵」更正為「上等兵」外，其

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書（如附件）之記

載。

二、按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本

法規定追訴、處罰，為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所明定；又按

軍事審判法第1條規定：現役軍人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特別法之罪，依本法追訴、處罰。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

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

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特別法之罪。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是現役軍人於非戰

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之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

罰。查被告楊典士行為時係現役軍人，有被告國軍人事基本

資料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可憑，其在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

第35條第1項之罪，揆諸前揭說明，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

審判，是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

務所在地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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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本

應重法守紀，竟棄營區安全於不顧，於擔任衛哨勤務時，擅

離勤務所在地，所為影響軍隊紀律及營區安全管控，自屬不

該，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前並無任何前科紀錄，素行良好，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暨其自陳智識

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

　　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已如上述，態度良好，其因一時思

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偵查及科刑教訓後，應知警惕諒信無

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適當，爰予以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又為收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爰依刑法第7

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萬元。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

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

告，應併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七、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昱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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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

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典士前係服役於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

補給分庫擔任上兵，於民國113年7月26日22時許至同日24時

許，擔任大門衛哨職務，為擔任警戒職務之人。詎楊典士於

擔任大門衛哨期間，明知應堅守崗位以應付各突發狀況，未

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擅離勤務所在地之

犯意，於113年7月26日23時26分許，擅自離開衛哨處所，前

往吸菸區與單位同仁聊天、飲酒，至同日23時34分許始返回

衛哨處所繼續執勤。嗣經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

庫接獲反應，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楊典士於憲兵隊詢問時及偵查中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廖○凱、王○展、許○桂等人證述相符，

並有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函、陸軍第五地區

支援指揮部案件查證報告、被告人員基本資料、中士廖○

凱、王○展、上兵許○桂及被告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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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報告書、嘉義補給庫分庫113年7月26日衛哨輪值表及安全

士官夜間查鋪紀錄、嘉義補給庫分庫警衛勤務勤前教育簽到

冊、偵辦現役軍人楊典士違反職役職責罪案監視器影像分析

附卷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

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

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檢　察　官　陳昱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龔玥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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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軍簡字第2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典士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2行「上兵」更正為「上等兵」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按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本法規定追訴、處罰，為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所明定；又按軍事審判法第1條規定：現役軍人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追訴、處罰。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是現役軍人於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之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查被告楊典士行為時係現役軍人，有被告國軍人事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可憑，其在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之罪，揆諸前揭說明，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審判，是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本應重法守紀，竟棄營區安全於不顧，於擔任衛哨勤務時，擅離勤務所在地，所為影響軍隊紀律及營區安全管控，自屬不該，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前並無任何前科紀錄，素行良好，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暨其自陳智識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
　　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已如上述，態度良好，其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偵查及科刑教訓後，應知警惕諒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適當，爰予以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又為收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萬元。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應併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七、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昱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典士前係服役於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補給分庫擔任上兵，於民國113年7月26日22時許至同日24時許，擔任大門衛哨職務，為擔任警戒職務之人。詎楊典士於擔任大門衛哨期間，明知應堅守崗位以應付各突發狀況，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意，於113年7月26日23時26分許，擅自離開衛哨處所，前往吸菸區與單位同仁聊天、飲酒，至同日23時34分許始返回衛哨處所繼續執勤。嗣經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接獲反應，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楊典士於憲兵隊詢問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廖○凱、王○展、許○桂等人證述相符，並有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函、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案件查證報告、被告人員基本資料、中士廖○凱、王○展、上兵許○桂及被告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案件報告書、嘉義補給庫分庫113年7月26日衛哨輪值表及安全士官夜間查鋪紀錄、嘉義補給庫分庫警衛勤務勤前教育簽到冊、偵辦現役軍人楊典士違反職役職責罪案監視器影像分析附卷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檢　察　官　陳昱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龔玥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軍簡字第2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典士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
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
刑貳年，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
元。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2行「上兵」更正為「上等兵」外，其
    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書（如附件）之記載
    。
二、按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本
    法規定追訴、處罰，為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所明定；又按
    軍事審判法第1條規定：現役軍人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特別法之罪，依本法追訴、處罰。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
    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
    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特別法之罪。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是現役軍人於非戰
    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之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查被告楊典士行為時係現役軍人，有被告國軍人事基本資
    料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可憑，其在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
    5條第1項之罪，揆諸前揭說明，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審判
    ，是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
    務所在地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本
    應重法守紀，竟棄營區安全於不顧，於擔任衛哨勤務時，擅
    離勤務所在地，所為影響軍隊紀律及營區安全管控，自屬不
    該，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前並無任何前科紀錄，素行良好，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暨其自陳智識
    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
　　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已如上述，態度良好，其因一時思
    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偵查及科刑教訓後，應知警惕諒信無
    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適當，爰予以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又為收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爰依刑法第7
    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萬元。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
    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
    ，應併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七、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昱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
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典士前係服役於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
    補給分庫擔任上兵，於民國113年7月26日22時許至同日24時
    許，擔任大門衛哨職務，為擔任警戒職務之人。詎楊典士於
    擔任大門衛哨期間，明知應堅守崗位以應付各突發狀況，未
    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擅離勤務所在地之
    犯意，於113年7月26日23時26分許，擅自離開衛哨處所，前
    往吸菸區與單位同仁聊天、飲酒，至同日23時34分許始返回
    衛哨處所繼續執勤。嗣經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
    庫接獲反應，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楊典士於憲兵隊詢問時及偵查中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廖○凱、王○展、許○桂等人證述相符，並
    有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函、陸軍第五地區支
    援指揮部案件查證報告、被告人員基本資料、中士廖○凱、
    王○展、上兵許○桂及被告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案件報告
    書、嘉義補給庫分庫113年7月26日衛哨輪值表及安全士官夜
    間查鋪紀錄、嘉義補給庫分庫警衛勤務勤前教育簽到冊、偵
    辦現役軍人楊典士違反職役職責罪案監視器影像分析附卷可
    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
    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檢　察　官　陳昱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龔玥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嘉軍簡字第2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陸海空軍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典士犯陸海空軍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除犯罪事實欄第2行「上兵」更正為「上等兵」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按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本法規定追訴、處罰，為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所明定；又按軍事審判法第1條規定：現役軍人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追訴、處罰。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二、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是現役軍人於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之罪，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查被告楊典士行為時係現役軍人，有被告國軍人事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可憑，其在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之罪，揆諸前揭說明，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審判，是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擅離勤務所在地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本應重法守紀，竟棄營區安全於不顧，於擔任衛哨勤務時，擅離勤務所在地，所為影響軍隊紀律及營區安全管控，自屬不該，並衡酌其坦承犯行，前並無任何前科紀錄，素行良好，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暨其自陳智識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良好
　　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已如上述，態度良好，其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偵查及科刑教訓後，應知警惕諒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適當，爰予以宣告緩刑
　　2年，以啟自新。又為收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萬元。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應併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所示之刑。
七、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昱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
在地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
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 1 項前段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軍偵字第82號
　　被　　　告　楊典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典士前係服役於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嘉義補給分庫擔任上兵，於民國113年7月26日22時許至同日24時許，擔任大門衛哨職務，為擔任警戒職務之人。詎楊典士於擔任大門衛哨期間，明知應堅守崗位以應付各突發狀況，未獲奉准不可擅離應值勤之所在地，竟基於擅離勤務所在地之犯意，於113年7月26日23時26分許，擅自離開衛哨處所，前往吸菸區與單位同仁聊天、飲酒，至同日23時34分許始返回衛哨處所繼續執勤。嗣經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接獲反應，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憲兵指揮部嘉義憲兵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楊典士於憲兵隊詢問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廖○凱、王○展、許○桂等人證述相符，並有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補給油料庫函、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案件查證報告、被告人員基本資料、中士廖○凱、王○展、上兵許○桂及被告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案件報告書、嘉義補給庫分庫113年7月26日衛哨輪值表及安全士官夜間查鋪紀錄、嘉義補給庫分庫警衛勤務勤前教育簽到冊、偵辦現役軍人楊典士違反職役職責罪案監視器影像分析附卷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35條第1項前段之擔任警戒職務之人擅離勤務所在地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檢　察　官　陳昱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龔玥樺　　　
　　　


